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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第二届常会 

2004 年 9 月 20 日至 24 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 7 

财政、预算和行政事项 

 

  联合国人口基金 
 
 

  在全球范围保护人口基金人员和房地的更多安全保卫要求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在全球范围保护人口基金

人员和房地的更多安全保卫要求的报告(DP/FPA/2004/14)。行预咨委会在审议该

报告期间会晤了副执行主任（管理）及其同僚，他们提供了补充资料。 

2.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2004-2005 两年期支助预算为此目的核准的经费为 4.6

百万美元（见该报告表 1）。执行主任指出，为了应付安保框架的恶化并确保本组

织有能力在尽量使其行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切实满足迅速变化的全球环境引起

的各种需求，必须采取更多保护措施。这就需要增拨经费大约 6.8 百万美元（第

1 段和表 1）。该报告第 2 段列举了设想采取的措施。 

3. 除了表 1 提供的资料外，行预咨委会询问后获得拟议所需经费细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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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2005 年所需安全保卫经费细目 

（百万美元，资料来源：表 1） 

项目 核定数额

所需额外

经费  说明 共计  时限 

遵守最低业务安全标准 2.7 4.4
b 

一次性费用 5.6
a 

视国家办事处干事

需要 

  经常性费用 1.5
c 

持续 

  共计 7.1   
     

安协办和保险费用缴款 1.5 1.2  安协办 1.6
d 

持续 

  保险 1.1
e 

持续 

  共计 2.7   
     

工作人员费用 0.3 1.2  1 名总部顾

问 

0.3  持续 

  3 名区域顾

问 

0.7
f
 
g

尽快。临时顾问 

  1 名总部支

助人员 

h 
尽快 

  设备（一次

性） 

i 
 

   其他（一次

性） 

j 
 

  共计 1.5   

     

 总计 4.5 6.8   11.3   

 
a
  建造围墙和屏障，无线电广播室、装甲设备、电视系统、X光设备、其他通信设备、停车场。 

b
  按开发计划署估计的每个国家办事处平均费用 85 000 美元计算，人口基金则按比例计算（34 

 
 
 个“独立国家办事处”100％，其余“共用”国家办事处 25％）。 

c
  配置警卫、无线电广播室操作员以及维修人员。 

d
  包括安协办预计增加的费用 8.2 百万美元中人口基金所占的 2％。 

e
  包括增加的恶意行为保险费中预计人口基金需要摊付的份额。 

f
  按照安协办政策以 P-4 级列入预算。包括每个工作人员旅费 25 000 美元。 

g
  打算同现有的下列人口基金国家技术服务小组合用同一地点：约旦、泰国或尼泊尔和埃塞 

 
 
 俄比亚或塞内加尔或津巴布韦。 

h
  以 G-7 级列入预算。 

i
  计算机、卫星电话、全球定位系统等费用 30 000 美元。 

j
  包括为人口基金对联合国使用控制项目的赔偿责任编列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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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咨委会指出，上述资料未附有进一步的细节，也没有分析这些预计的拨款如

何算得的。 

4. 行预咨委会还获悉，在过去 12 个月内，有 8 个国家办事处（在柬埔寨、中

非共和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菲律宾、索马里、苏丹和也门）由

于安全和或安保理由已经搬到他处，另有 5 个（在阿富汗、不丹、几内亚、约旦

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本两年期期间将搬到他处。 

5.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执行主任要求增拨的经费大约为 2004-2005 两年期经常

支助预算核定毛额的 4％。这项拨款将作为一项储备金，而且在财务报表里记为

储备金。 

6. 行预咨委会认识到加强联合国的行动、工作人员和房地的安保和安全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但是，行预咨委会在其关于此问题的报告(A/58/758)中指出，为这

类目的请拨资源的要求，不应零零碎碎地提出，而是要先对安保安排作出全面彻

底的审查。此外，行预咨委会指出，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必须采取统筹协调的方

针，并请秘书长在尽早向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设法制定关于安保水平的

统一标准。大会在其 2004 年 6 月 18 日第 58/295 号决议中核准了这些建议，并

在该决议第 6 段列举了该全面报告应载的要素。 

7. 行预咨委会核准报告第 2 段(a)至(d)分段所列措施，并注意到人口基金在这

方面及时作出的努力。行预咨委会相信这些措施将纳入联合国的一项全面综合计

划中。但是，铭记着上文第 6 段提及的考虑因素，行预咨委会的意见是，对于征

聘三名外地区域安保顾问和一名在总部工作的支助人员一事，应等到秘书长提交

其全面报告和大会就该报告可能作出决定后才采取行动。 

8. 除须遵照上文第 7 段所说的之外，行预咨委会建议执行局核准执行主任的提

议，在 2004-2005 年期间特别授权她动用总额 169.6 百万美元的 2004-2005 两年

期核定经常支助预算最多达 4％，作为额外的安全措施经费，即动用的数额最多

可达 6.8 百万美元。这笔款额只能用于预定用途，应记为一笔储备金，其使用情

况将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并在年度财务审查中向执行局汇报。 

 

 


